租赁安全管理协议书
甲方（租赁方）：上杭县汇杭置业有限公司
　　乙方（承租方）：
为认真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方针，依照“谁使用，谁负责”的管理原则，在签订租赁合同同时签订租赁房屋安全管理协议书，更好保障甲、乙双方的合法权益，明确甲、乙双方的安全管理责任，特制定如下安全管理协议，以资双方共同遵守。      
一、根据“谁使用、谁负责”的安全责任原则，乙方在使用租赁的房屋期间全权负责承租的土地及房屋建筑物等物业空间范围内的人、财、物的安全责任。
二、甲方安全责任和义务：
1、认真贯彻执行有关安全方面法律法规和其他要求，接受政府安全生产管理部门对安全生产经营的监督、检查和指导工作。
2、甲方有义务将管理区域内的重点防范部位、安全设施(消防管线、安全出口等)告知乙方。
3、甲方根据租赁房屋所在区域的安全生产的实际情况及各类承租经营者安全生产经营特点，采取多种形式的安全宣传活动，普及和推广安全管理知识，并协调解决涉及安全生产的相关问题。
4、通过建立健全安全管理组织机构，配备专职或兼职安全管理人员，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切实履行安全管理职责。
5、坚持安全检查和巡查制度，及时发现和消除各类安全隐患，定期组织安全检查，对安全隐患及时处理。
6、甲方负责管辖区域的公共消防设备设施的监督管理，制定突发事件处理应急预案，并组织演练和实施。
7、甲方有权对乙方的安全管理工作进行监督，将发现的安全隐患及时告知乙方整改。有权制止乙方违反安全规章的经营活动，发现乙方重大安全隐患的有权责令其停业整顿。甲方应遵守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权利及义务，依法依规监督。
三、乙方安全责任和义务：
1、遵守国家有关安全施工、生产方面的法律法规和其他要求，以及甲方制定的规章制度和其它要求;
2、乙方法定代表人或个人（第一负责人）及安全管理具体负责人（直接负责人）是乙方的安全生产责任人，对承租房屋范围内的安全生产工作全面负责。
3、乙方不得利用租赁房屋从事非法生产、加工、储存、经营爆炸性、毒害性、放射性、腐蚀性物质或者传染病病原体等危险物质和其他违法活动，不得损害公共利益或者妨碍他人正常工作、生活。
4、乙方应严格履行双方签订的安全管理协议条款，自觉接受公安、消防等法定部门及甲方的指导、监督和检查。乙方应对从业员工进行安全教育培训，让从业人员学习掌握各种安全防范知识和安全技能，掌握火灾报警、消防器材使用方法和火场逃生路线及基本技能等技能。
5、未经甲方书面同意，乙方不得将租赁场所以任何方式分租给第三方。乙方不得采取瞒报等手段将不具备安全管理条件的经营者向甲方申报作为乙方的合作（伙）经营方，不得擅自暗中转让给不具备安全管理能力的或无能力承担安全责任的经营方。在发生安全事故后，乙方不得以分租及其他理由拒绝、逃避甲方对其追究的经济赔偿责任及其他法律责任。
6、乙方对承租的房屋进行装饰装修、铺设线路管道及安装设备，应委托专业技术人员及具有法定资质的单位施工，并确保验收合格后方可使用。乙方不得搭建阁楼及设置各种形式的房中房。应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禁止锁闭消防出口，不在消防通道堆放杂物。
7、承租房屋内既有消防设施设备，规定设置地点的不准随意挪用，不准在消防器材附近堆放任何物品，定期检查，确保完好无损。乙方应根据自身实际配备足够的消防设备设施。不能请没有电工及相关上岗资质的人员对承租房屋装修施工。
8、乙方不得私自破坏甲方提供的各类安全防护设施，确因施工需要拆除的防护设施，必须经甲方书面同意后由乙方聘请有施工资质的人员进行拆除，施工期间设置警戒确保施工的绝对安全，在乙方施工项目完工后应立即将因阻碍施工并已拆除的甲方安全防护设施恢复原状。
9、乙方务必确保各种用电设备、仪器必须保持正常运转，严禁超负荷运行，严禁设备、仪器带病作业。凡需要变动原有的水电线路、管道和重新安装的，应事先向甲方书面申请并提供改造、装修和线路布置设计图纸，取得甲方书面同意后，请有水电资质人员进行施工，将完工验收资料报甲方备案。未经甲方书面同意，不准使用大功率电气设备，乙方用电负荷不得超过原设计电表容量，禁止擅自增加用电负荷。
10、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责任制并设置安全管理机构，按规定配备专兼职安全管理人员，并报甲方备案。负责开展本单位经常性的安全检查，积极消除安全事故隐患。
11. 乙方接收租赁房屋及租赁期间，就对房屋和设施的使用、保管、安全等承担责任和义务，包括但不限于安全、人员、电、水、暖气、燃气、消防、防火、通行、环境、卫生、设施设备等，均由乙方负责。若乙方使用不当或未尽安全职责导致责任事故时，乙方应承担全部责任。
四、违约责任
1、按责权一致的原则，理清各自权利和义务。有过错方造成安全责任损失，无过错方可要求有过错方进行整改，追究该过错方赔偿经济责任。无过错方不用承担对方任何经济赔偿。
2、本协议随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一同生效及终止。
五、工作联系制度
1、甲、乙双方应建立安全联系制度，相互通报相关安全管理工作。
2、甲、乙双方应将管理人员及联络电话的变更情况及时告知对方。
3、对较大安全工作衔接甲、乙双方应以书面形式进行，并由双方代表签署意见。
六、其他事项
1、本协议在履行中如发生争议，双方应协商解决，协商不成时，任何一方可向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依法提起诉讼。
2、本协议未尽事宜可协商作调整补充，补签订的协议书与本协议具有同等效力。
3、此协议书自签订之日起生效，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
甲方：(盖章)                           乙方：(盖章)
　　
签订日期：



